
 

附件一甲 保險公司設立許可申請書 

 

受文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據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六條之規定，檢附應備書件乙式三份，

申請設立許可，請查照。 

說 明： 

一、有關書件如下： 

（一）營業計畫書。 

（二）發起人名冊及證明文件。 

（三）發起人會議紀錄。 

（四）發起人等無保險業負責人應具備資

格條件兼職限制及應遵行事項準則

第三條各款情事之聲明。 

（五）發起人已依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

辦法第三條規定存入股款之證明。 

（六）發起人資金來源說明。 

（七）招股章程。 

 
（八）預定總經理、副總經理及協理之資

格證明。 

（九）公司章程。 

（十）會計師、律師及精算人員之審查意

見。 

（十一）董事會之職權及與經理部門職權

之劃分。 

（十二）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

件。 

二、茲摘列重要申請事項如下：  

（一）保險公司名稱： （六）分公司預定所在地： 

（二）實收資本額： 1. 

（三）發行股數： 2. 

（四）代收股款之金融機構名稱及專戶帳

號： 

3. 

4. 

（五）新設保險公司本公司所在地： 5. 

_________________公司籌備處 （填寫保險公司名稱） 

聯     絡    人：     （簽名蓋章） 

地          址： 

電          話： 

全體發起人：     （簽名蓋章） 

 

 



 

附件一乙 保險公司設立許可申請書（數位保險公司適用） 

受文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六條及第二十九條之六規定，檢附應備

書件乙式三份，申請許可設立保險公司，請查照。 

說 明： 

一、申請事項之基本資料： 

(一)保險公司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二)實收資本額 新臺幣                        元 

(三)發行股數  

(四)代收股款之金融機構名稱及專戶帳號  

(五)新設保險公司本公司所在地  

(六)分公司預定所在地  

二、檢附應備書件： 

(一) 營業計畫書：載明業務之範圍、業務之原則與方針及具體執行之方法，包括

場所設施、內部組織分工、人員招募培訓、業務發展計畫、未來五年財務預

測及再保險政策等，併記載下列事項： 

1. 客戶身分確認機制。 

2. 經營數位保險公司業務所採用之資訊系統，與安全控管、備援作業及業務

連續性計畫說明。 

3. 經會計師認證得以滿足未來五年資訊系統及業務適當營運之預算評估。 

4. 具備一定獨特創新經營能力之營運模式、保險商品與服務之規劃、創新型

保險商品與服務之預期比例、所採用金融科技或數位技術之可能風險及風

險管理機制（格式如附件七）。 

5. 市場退出計畫：載明啟動計畫之條件及授權、客戶權益保障說明。 

(二) 發起人名冊及證明文件（格式如附件二）。 

(三) 發起人會議紀錄。 

(四) 發起人等無「保險業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兼職限制及應遵行事項準則」第

三條各款情事之書面聲明（格式如附件三）。 

(五) 發起人已依「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繳足股款之證明。 

(六) 發起人之資金來源說明（格式如附件三之一）。 

(七) 預定總經理、副總經理及協理之資格證明。 

(八) 公司章程。 

(九) 會計師、律師或精算人員之審查意見。 

(十) 董事會之職責及與經理部門職權之劃分。 

(十一) 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1. 經濟部核發之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表（或核定書）影本。 

2. 預定之董事人選，及符合「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二十九條

之五所定資格之情形。 

3. 依「保險法第一百三十九條之一第一項持有已發行有表決權股份申報

應注意事項」規定之申請書件。 



4.依「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持有同一保險公司已發行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超過一定比率管理辦法」規定之申請書件。

5.外國金融機構發起人須檢附母國主管機關同意在我國設立數位保險公

司之文件（如依母國法令規定，金融主管機關出具同意文件非為法定

必要程序者，得檢附該金融機構依母國法令規定向其主管機關辦理申

報、報備或其他法定程序之證明文件代替之，並說明其適法性）。

6.自評檢核表（格式如附件八）。

（填寫保險公司名稱） 公司籌備處（蓋章） 

聯絡人： （簽名蓋章） 

地 址： 

電 話： 

全體發起人： （簽名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保險公司營業執照申請書 

受文者：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 旨：茲依保險法第一百三十七條暨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十一條之規定，

檢附下列文件乙式三份，申請營業執照，請查照。 

公司名稱 

營業項目 

本公司所在地 

分公司所在地 見次頁（請在次頁填寫） 

實收資本額 

發行股數 

每股發行價格 

主管機關設立許

可日期及文號 

申請日期 

附 

件 

1. 公司登記證件。

2. 驗資證明文件。

3. 已依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一條規定繳存保證金之證明。

4. 公司章程。

5. 發起人會議紀錄或創立會會議記錄。

6. 股東名冊。

7. 董事名冊及董事會會議紀錄。

8. 常務董事名冊及常務董事會會議紀錄。

9. 監察人名冊及監察人報告書或會議紀錄。

10.經理人、精算人員、核保人員、理賠人員、總稽核及法令遵循

主管等重要職員名冊。

11.公司章則及業務流程。

12.發起人無「保險業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兼職限制及應遵行事

項準則」第三條各款情事之書面聲明。

13.股東所認股份逾擬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時，需填具資金來源

說明表（格式如附件六）。

14.依「保險法第一百三十九條之一第一項持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

份申報應注意事項」規定之申請書件。

15.依「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持有同一保險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

份總數超過一定比率管理辦法」規定之申請書件。

申請公司： 

代  表  人： （簽名蓋章） 

聯  絡  人： 

地  址： 

電  話： 



分公司所在地： 

一、 

二、 

三、 

四、 

五、 



附件五甲1  保險公司董事名冊—自然人部分（保險公司名稱：       ） 

董事 

身分證

統一編

號或護

照號碼 

出生 

年月日 

住所 

地址 
電話 

最高 

學歷 

主要 

經歷 

所認 

股數 

認股比

率

（%） 

註：一、本表適用於自然人擔任董事情形。 

二、請附身分證或護照等身分證明文件，與學、經歷證明影本。 



附件五甲1之1 ○○保險公司董事名冊－自然人部分（數位保險公司適

用） 

董事 

身分證

統一編

號或護

照號碼 

出生

年月

日 

住所

地址 
電話 

最高

學歷 

主要

經歷 

所認

股數 

認股 

比率

（%） 

是否具

專業資

格 

□否。

□ 是 ，

說明： 

□否。

□ 是 ，

說明： 

□否。

□ 是 ，

說明： 

□否。

□ 是 ，

說明： 

□否。

□ 是 ，

說明： 

註：一、本表適用於自然人擔任董事之情形。 

二、請附身分證或護照等身分證明文件，與學、經歷證明影本。 

三、董事符合「保險業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兼職限制及應遵行事項準則」第

八條第一項，或「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二十九條之五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者，請檢附資格證明文件(含聲明書，格式如附件三甲)，並說明

所符合之條款。 



附件五乙1 保險公司董事名冊－法人股東當選董事部分 

董

事 

公司

統一

編號 

設

立

年

月

日 

公

司

所

在

地 

電

話 

公司

代表

人姓

名 

所認

股數 

認股 

比率

（%） 

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 

姓

名 
身分

證號

碼或

護照

號碼 

主

要

學

經

歷 

持

有

股

數 

持股

比率

（%） 

註：一、本表適用於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由法人當選董事，並指定自

然人代表行使職務之情形。 

二、本國法人董事請附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外國法人董事請附法人資格證

明文件（外國法人為金融機構者，請另附母國主管機關核發之許可證照）

及認證書。 

三、請附代表行使職務自然人之身分證或護照等身分證明文件，與學、經歷證

明影本。 

※本表所稱認證書，應經我國駐外領務人員予以認證，如外國法人之母國未有

我國派駐領務人員者，得以母國公證人認證代替。 



附件五乙1之1 保險公司董事名冊-法人股東指派之代表人當選董事部

分 

董事 

身分

證號

碼或

護照

號碼 

出生

年月

日 

主要

學經

歷 

持有

股數 

持股比

率

（%） 

所代表之法人 

名稱 公司

統一

編號 

公司

所在

地 

持有

股數 
持股

比率

（%） 

註：一、本表適用於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由法人股東指派之代表人當

選董事之情形。 

二、請附身分證或護照等身分證明文件，與學、經歷證明影本；所代表之法人

為本國法人者，請附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為外國法人者，請附法人資

格證明文件（外國法人為金融機構者，請另附母國主管機關核發之許可證

照）及認證書。 

※本表所稱認證書，應經我國駐外領務人員予以認證，如外國法人之母國未有

我國派駐領務人員者，得以母國公證人認證代替。 



附件五乙1之2 ○○保險公司董事名冊－法人股東當選董事部分（數位

保險公司適用） 

董

事 

公

司

統

一

編

號 

設

立

年

月

日 

公

司

所

在

地 

電

話 

公

司

代

表

人

姓

名 

所

認

股

數 

認股 

比率

（%） 

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 

是否

具專

業資

格 

姓

名 
身

分

證

號

碼

或

護

照

號

碼 

主

要

學

經

歷 

持

有

股

數 

持股

比率

（%） 

□

否。 

□

是 ，

說

明： 

□

否。 

□

是 ，

說

明： 

□

否。 

□

是 ，

說

明： 

□

否。 

□

是 ，

說

明： 

註：一、本表適用於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由法人當選董事，並指定自

然人代表行使職務之情形。 

二、本國法人董事請附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外國法人董事請附法人資格證

明文件（外國法人為金融機構者，請另附母國主管機關核發之許可證照）

及認證書。 



三、請附代表行使職務自然人之身分證或護照等身分證明文件，與學、經歷證

明影本。 

四、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符合「保險業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兼職限制及應

遵行事項準則」第八條第一項，或「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二十

九條之五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者，請檢附資格證明文件（含聲明書，格式如

附件三乙），並說明所符合之條款。 

※本表所稱認證書，應經我國駐外領務人員予以認證，如外國法人之母國未有

我國派駐領務人員者，得以母國公證人認證代替。 



附件五乙1之3 ○○保險公司董事名冊-法人股東指派之代表人當選董

事部分（數位保險公司適用） 

董事 

身分

證號

碼或

護照

號碼 

出生

年月

日 

主要

學經

歷 

持有

股數 

持股比

率

（%） 

所代表之法人 

是否具

專業資

格 

名

稱 
公司

統一

編號 

公

司

所

在

地 

持

有

股

數 

持股比

率

（%） 

□否。

□是，

說明： 

□否。

□是，

說明： 

□否。

□是，

說明： 

□否。

□是，

說明： 

註：一、本表適用於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由法人股東指派之代表人當

選董事之情形。 

二、請附身分證或護照等身分證明文件，與學、經歷證明影本；所代表之法人

為本國法人者，請附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為外國法人者，請附法人資

格證明文件（外國法人為金融機構者，請另附母國主管機關核發之許可證

照）及認證書。 

三、法人股東指派之代表人符合「保險業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兼職限制及應

遵行事項準則」第八條第一項，或「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二十

九條之五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者，請檢附資格證明文件（含聲明書，格式如

附件三乙），並說明所符合之條款。 

※本表所稱認證書，應經我國駐外領務人員予以認證，如外國法人之母國未有

我國派駐領務人員者，得以母國公證人認證代替。 



附件五乙2 保險公司監察人名冊-法人股東當選監察人部分 

監

察

人 

公

司

統

一

編

號 

設

立

年

月

日 

公

司

所

在

地 

電

話 

公

司

代

表

人

姓

名 

所

認

股

數 

認股 

比率

（%） 

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 

姓

名 
身分

證號

碼或

護照

號碼 

主

要

學

經

歷 

持

有

股

數 

持股比

率

（%） 

註：一、本表適用於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由法人當選監察人，並指定

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之情形。 

二、本國法人監察人請附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外國法人監察人請附法人資

格證明文件（外國法人為金融機構者，請另附母國主管機關核發之許可證

照）及認證書。 

三、請附代表行使職務自然人之身分證或護照等身分證明文件，與學、經歷證

明影本。 

※本表所稱認證書，應經我國駐外領務人員予以認證，如外國法人之母國未有

我國派駐領務人員者，得以母國公證人認證代替。 



附件五乙2之1 保險公司監察人名冊-法人股東指派之代表人當選監察人

部分 

監察

人 

身分

證號

碼或

護照

號碼 

出生

年月

日 

主要

學經

歷 

持有

股數 

持股比

率

（%） 

所代表之法人 

名稱 公司

統一

編號 

公司

所在

地 

持有

股數 
持股比

率

（%） 

註：一、本表適用於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由法人股東指派之代表人當

選監察人之情形。 

二、請附身分證或護照等身分證明文件，與學、經歷證明影本；所代表之法人

為本國法人者，請附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為外國法人者，請附法人資

格證明文件（外國法人為金融機構者，請另附母國主管機關核發之許可證

照）及認證書。 

※本表所稱認證書，應經我國駐外領務人員予以認證，如外國法人之母國未有

我國派駐領務人員者，得以母國公證人認證代替。 



附件七 ○○保險公司營運模式與保險商品及服務之規劃（數位保險公

司適用） 

項目 請敘明具體內容 

一、 營運模式 

（包括但不限於關鍵合作

夥伴與合作模式、關鍵資

源、主要利基、目標客

群、作業規劃流程、銷售

模式及通路等） 

二、 保險商品與服務之規

劃 

（包括但不限於險種、保

險標的、保險期間或承保

責任期間、保障範圍、給

付內容與條件；創新型保

險商品與服務運用之金融

科技或數位技術，其可能

風險與風險管理機制、相

較現有保險商品與服務之

差異性及預期保險費收入

或銷售件數比例等） 

三、 創新性說明 

（包括但不限於營運模式

之獨特性與創新性、是否

開發現有市場上未提供之

保險商品與服務，及是否

有效提高服務效率、降低

成本、提升消費者權益、

增進消費者體驗或推動普

惠金融等） 

四、預期效益評估 

（包括未來五年財務預測

之完善程度及合理性等） 



附件八 申請設立數位保險公司自評檢核表 

壹、申請人：○○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 

貳、適用規定：保險法第一百三十七條 

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 

保險業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兼職限制及應遵行事項準則 

同一人或同一關係人持有同一保險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超過一定比率管理辦法 

填表注意事項：申請機構應據實填報，不得有虛偽不實、疏漏或隱匿之情事。 

檢核項目 相關規定 請敘明具體內容 
檢附文件之

資料索引 

自評符合規定 

(請打ˇ) 
會計師、律師

或精算人員之

審查意見 是 否 
不適

用 

一、業務範圍 

擬辦理之業務是否符合保險法規

定得經營之業務。 

保險法第一百三

十八條 

二、 實收資本額 

(一)最低實收資本額符合保險業

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之規

定，說明實收資本額及其資

金來源。 

【格式如附件三之一】 

保險業設立許可

及管理辦法第六

條第一項第七

款、第二十九條

之三第一項 

(二)應全數由發起人認足。 

保險業設立許可

及管理辦法第二

十九條之三第三

項 

(三)說明會計師對於資金來源之

確認結果。 



檢核項目 相關規定 請敘明具體內容 
檢附文件之

資料索引 

自評符合規定 

(請打ˇ) 
會計師、律師

或精算人員之

審查意見 是 否 
不適

用 

三、營業計畫書應載明事項（摘

要說明，各項文字內容以10

行為原則） 

(一)業務之範圍。 

保險業設立許可

及管理辦法第六

條第一項第二款 

(二)業務之原則與方針及具體執

行之方法，包括場所設施、

內部組織分工、人員招募培

訓、業務發展計畫、未來五

年財務預測，再保險政策。 

保險業設立許可

及管理辦法第六

條第一項第二款 

(三)客戶身分確認機制。 

保險業設立許可

及管理辦法第二

十九條之六第一

款 

(四)經營數位保險公司業務所採

用之資訊系統，與安全控

管、備援作業及業務連續性

計畫說明。 

保險業設立許可

及管理辦法第二

十九條之六第二

款 

(五)經會計師認證得以滿足未來

五年資訊系統及業務適當營

運之預算評估。 

保險業設立許可

及管理辦法第二

十九條之六第三

款 



檢核項目 相關規定 請敘明具體內容 
檢附文件之

資料索引 

自評符合規定 

(請打ˇ) 
會計師、律師

或精算人員之

審查意見 是 否 
不適

用 

(六)營運模式與保險商品及服務

之規劃。 

【格式如附件七】 

保險業設立許可

及管理辦法第二

十九條之六第四

款 

(七)市場退出計畫：載明啟動計

畫之條件及授權、客戶權益

保障說明。 

保險業設立許可

及管理辦法第二

十九條之六第五

款 

四、全體發起人 

(一 )簡述所附發起人名冊之情

形。 

【格式如附件二】 

保險業設立許可

及管理辦法第六

條第一項第三款 

(二)檢視發起人等無保險業負責

人應具備資格條件兼職限制

及應遵行事項準則第三條所

列情事。 

【格式如附件三】 

保險業設立許可

及管理辦法第六

條第一項第五款 

(三)簡述所附符合保險法第一百

三十九條之一第五項規定授

權訂定「同一人或同一關係

人持有同一保險公司已發行

有表決權股份總數超過一定

比率管理辦法」所定除資金

保險法第一百三

十九條之一第二

項及同一人或同

一關係人持有同

一保險公司已發

行有表決權股份



檢核項目 相關規定 請敘明具體內容 
檢附文件之

資料索引 

自評符合規定 

(請打ˇ) 
會計師、律師

或精算人員之

審查意見 是 否 
不適

用 

來源說明表以外之申請書

件。 

總數超過一定比

率管理辦法 

五、發起人會議紀錄 

簡述所附發起人會議紀錄之會議

召開日期及重要決議。 

保險業設立許可

及管理辦法第六

條第一項第四款 

六、股款來源及繳納情形 

發起人應按最低實收資本額繳足

至少百分之二十之股款，並以籌

備處名義開立專戶存儲，簡述股

款來源及繳納情形。 

保險業設立許可

及管理辦法第三

條、第六條第一

項第六款及第七

條第一項 

七、預定之董事人選資格 

簡述是否有半數以上董事符合下

列資格之一，其中至少有三分之

二符合第一款資格且至少有一人

符合第二款資格： 

(一)符合保險業負責人應具備資

格條件兼職限制及應遵行事

項準則第八條第一項所定資

格者。 

(二)從事金融科技專業領域之工

保險業設立許可

及管理辦法第二

十九條之五 



檢核項目 相關規定 請敘明具體內容 
檢附文件之

資料索引 

自評符合規定 

(請打ˇ) 
會計師、律師

或精算人員之

審查意見 是 否 
不適

用 

作經驗五年以上，並曾擔任

總公司副經理以上或同等職

務，成績優良，有助於數位

保險公司成功經營者。 

【格式如附件五】 

八、預定總經理、副總經理及協

理之資格證明 

簡述預定總經理、副總經理及協

理之相關資格，並檢視符合下列

規定： 

無保險業負責人應具備資格條件

兼職限制及應遵行事項準則第三

條、第四條第三項及第四項、第

九條所列情事。 

保險業設立許可

及管理辦法第六

條第一項第九款 

九、公司章程 

簡述所附之公司章程中，涉及保

險法及授權法規命令部分，均符

合相關規定（如資本總額、業務

項目、公司組織等規定）。 

保險業設立許可

及管理辦法第六

條第一項第十款 

十、董事會之職責及與經理部門

職權之劃分 

保險業設立許可

及管理辦法第六

條第一項第十二

款 



檢核項目 相關規定 請敘明具體內容 
檢附文件之

資料索引 

自評符合規定 

(請打ˇ) 
會計師、律師

或精算人員之

審查意見 是 否 
不適

用 

十一、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應提

出之文件 

保險業設立許可

及管理辦法第六

條第一項第十三

款 

(一)簡述所附經濟部核發之公司

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表

（或核定書）內容。 

(二)簡述所附「保險法第一百三

十九條之一第一項持有已發

行有表決權股份申報應注意

事項」規定之申請書件內

容。 

保險法第一百三

十九條之一第一

項持有已發行有

表決權股份申報

應注意事項 

(三)簡述所附「同一人或同一關

係人持有同一保險公司已發

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超過一

定比率管理辦法」規定之申

請書件內容。 

同一人或同一關

係人持有同一保

險公司已發行有

表決權股份總數

超過一定比率管

理辦法 

(四)外國金融機構發起人須檢附

母國主管機關同意在我國設

立數位保險公司之文件（如

依母國法令規定，金融主管

機關出具同意文件非為法定

必要程序者，得檢附該金融



檢核項目 相關規定 請敘明具體內容 
檢附文件之

資料索引 

自評符合規定 

(請打ˇ) 
會計師、律師

或精算人員之

審查意見 是 否 
不適

用 

機構依母國法令規定向其主

管機關辦理申報、報備或其

他法定程序之證明文件代替

之，並說明其適法性）。 

（填寫保險公司名稱）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籌備處 （蓋章） 

審查之會計師、律師或精算人員：  （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